福州市水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经营全过程责任追溯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完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实现安全责任全过程追溯，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福州市水路运输行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第三条  生产经营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是指以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为基础，以各岗位履行责任的记录和监督检查履职情况为主线，实现生产经营单位内部和监管部门对标监督、检查各岗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实现安全责任可追溯。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实行生产经营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度，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安全责任、责任范围、考核标准等，如实记录履职情况，保证生产经营全过程可监控、可查询和可追溯。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包括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其他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职责，并制定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安全生产例检制度、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承诺和报告制度等工作制度，保障安全责任制有效实施。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为安全责任追溯制度建设的责任主体，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安全管理机构为直接责任人，企业内应明确安全责任追溯的管理部门，负责安全责任追溯制度的建立和组织实施，不定期以“倒查”的方式检验安全责任追溯制度运行情况，及时调整、完善相关环节。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应根据安全责任追溯制度，迅速查找和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追溯责任人员履行安全责任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责任追溯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安全责任落实管理、安全投入管理、安全培训管理、应急救援管理、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明确各关键环节的记录内容。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实施安全责任追溯制度，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记录安全管理各环节的相关信息。
第九条  对履行安全责任情况应当记录而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属实以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履行职责的，应视为未履行安全责任，应当追溯责任人员责任。
第十条  对未履行安全责任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责任人员依法实施相应的职业禁入，对事故发生负有重大责任的社会服务机构和人员依法实施相应的行业禁入。
第十一条  履行安全责任的相关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两年，重要设备采购等重点环节档案资料应当长期存档，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各级各单位、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负责对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追溯制度建立和运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还应当追溯安全生产领域项目审批、行政许可、监管执法中的失职渎职和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省、市及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另有文件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